

[bookmark: _Toc99301424][bookmark: _Toc195842920][bookmark: _Toc305158897][bookmark: _Toc305158823][bookmark: _Toc142311057][bookmark: _Toc226965828][bookmark: _Toc353825545][bookmark: _Toc353873665][bookmark: _Toc150480793][bookmark: _Toc150774760][bookmark: _Toc264969245][bookmark: _Toc265228393][bookmark: _Toc353873935][bookmark: _Toc127151555][bookmark: _Toc226337251]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社会优待功能加载服务，1项服务。
2. 项目背景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是老年人享有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权利的电子身份凭证，具有信息记录、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等功能。依托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功能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我市养老服务工作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水平；有助于实施我市各项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功能；有助于提高我市老年人的服务满意度与获得感。
2、 商务要求
1.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
[bookmark: _Hlk124422267]实施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本合同按照中标单价和实际发生数量核算费用，支付费用不超过本项目预算金额519.75万元。若超出本合同预算金额上限，剩余部分数量由甲方为乙方进行费用结算，具体结算方式结算时间等另行协商
	服务内容
	价格（万元）
	备注

	卡片初始化服务等相关服务
	支付费用不超过本项目预算金额519.75万元
	单价6.3元/张，以中标单价和实际发生数量核算费用（若超出数量由甲方与乙方协商支付） 


除本合同确定款项外，乙方不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对于甲方所支付的项目款，乙方应做到专款专用，乙方所有的项目支出，应做到专门记账，倒溯可查。
2.2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应提供等额、合法税务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按照预算金额的70%；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后2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组织验收，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根据老年人实际收到加载卡片数量由甲方向乙方拨付剩余合同价款。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等额、合法税务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甲方在向乙方支付款项时，如遇市财政局国库结账等特殊时期，具体支付时间将根据北京市财政局有关规定执行，不视为甲方违约，但甲方要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待障碍消除后，立即恢复支付。乙方不得因此延迟、中止、暂停、终止提供服务。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按采购人要求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实现一卡通功能提供卡片初始化服务，并同时提供一卡通应用服务。一卡通功能初始化服务的单价最高限价为6.3元/张，以老年人收到卡张数据实结算。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与导则执行，如有更新以最新国家或行业标准执行。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要求
2.1.1.优待功能。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用户可享受符合《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京民老龄发〔2018〕418号要求的社会优待服务。
2.1.2.其他功能。满足采购人对一卡通应用服务的其它功能要求。
2.1.3. 供应商保证卡片的售后服务标准不低于《北京市社会服务一卡通（北京通）卡片技术规范》（DB11/T 1179-2015）要求。
2.1.4. 供应商须对卡产生的所有交通、公园业务数据进行运维管理，依法保障数据的使用安全。
2.1.5.供应商须保留完整准确的业务数据，信息系统按要求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内容与格式由采购人按业务需求审核确认与管理，保障数据安全。
2.1.6．供应商需在合同生效后向采购人提供对接服务网点情况、服务方案、联系方式等信息，并按要求提供服务。
2.1.7．运行平台相关
2.1.7.1信息安全管理方案。供应商提供可行的信息安全管理方案，保证项目中所涉及的业务信息安全。
2.1.7.2供应商平台系统升级或维护影响相关业务时，须提前两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尽量安排在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时间，遇供应商平台系统出现故障，将具体受影响业务名称及恢复时间立即以传真形式通知，如重大故障需延长修复时间，须告知采购人预计维修时间。
2.1.8．卡片初始化与一卡通功能技术保障服务
供应商需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实现一卡通功能提供卡片初始化服务，并同时提供以下服务：
2.1.8.1供应商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提供一卡通应用，包括卡片初始化、公交公园免费刷卡应用、其他一卡通交通行业应用（包括但不限于轨道交通）、以及一卡通延期/换损/移资/退资等业务。
2.1.8.2养老助残卡为实名制一卡通卡，在后台系统采用实名制管理，供应商须获取用户实名信息后方可进行卡片个人化，实名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性别、家庭住址、出生日期、一卡通卡号、北京通号、银行卡号等。有效期设置为两年，有效期内60周岁及以上老人持卡在公交、公园可免费刷卡乘坐，在其他一卡通应用领域可使用电子钱包支付，如：轨道交通等。
2.1.8.3供应商须保障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一卡通功能初始化服务数量，并按照采购人工作进度要求完成批量一卡通功能初始化服务工作。
2.1.8.4养老助残卡过期后可到供应商指定网点或商户办理延期，采用联机模式，已注销（去世）、挂失、换损卡将不再提供延期。供应商对已损坏的卡片进行技术处理并进行回收。
2.1.8.5供应商应建立系统每日与市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平台等系统进行交互数据。
2.1.8.6公园和公交刷卡机具有落实持卡人免费乘公交、免费或优惠逛公园等政府优待政策的功能，为了保证政府优待政策的高效，提升持卡人用户体验度，供应商须对具备采购人设备的公园和公交刷卡机及所在场所的优待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维护、在五一，十一，春节假日前进行抽检，并根据需求变化进行系统升级，保障老年卡在公园和公交场所的正常刷卡功能。
2.1.8.7供应商“养老助残卡实名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为每个养老助残卡持卡人建立后台实名管理信息账户，用于持卡人实名信息及状态管理维护建立养老助残前置系统，用于实现专用POS机及采购人指定系统的接入。一卡通联机系统支持养老助残卡联机业务的后台处理，如：延期、换损、移资、挂失、解挂等，延期业务后台自动审核持卡人状态功能，通过访问“养老助残卡实名管理信息系统”获取持卡人的最新状态，对于已注销、挂失、换损的卡片不再提供延期功能。供应商后台系统与采购人指定系统之间采用专线连接，采购人指定系统实时或定期向供应商系统发送加载卡信息、注销信息、挂失信息、变更信息等，用于养老助残卡的实名信息维护、状态变更、延期等业务。
2.1.8.8供应商网点办理养老助残卡的一卡通相关业务，通过一卡通专用POS机办理。一卡通专用POS机的业务功能主要包括：一卡通应用延期、换损移资、脱机查询、电子钱包充值/圈存、电子钱包消费等。
2.1.8.9卡片延期：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在指定网点POS机上为老年人卡相关功能进行延期。
2.1.8.10卡片一卡通功能注销：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对不符合条件卡进行注销标记，对已销户的卡片后台做如下限制：（1）将不再对卡进行延期、（2）已过期的卡电子钱包不允许充值但可退资（有效期内的卡仍可充值）。
2.1.8.11数据管理：供应商对市政一卡通领域产生的应用数据进行运维管理，保障数据的使用安全。按采购人要求定时将养老助残卡有效数据上报采购人指定业务系统。
2.1.8.12其它领域应用：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实际的用卡需求，开发其它领域应用功能。
2.1.8.13一卡通应用技术保障服务：供应商须对卡在市政交通一卡通领域发生的事故进行处理，保障卡的使用安全。对本业务领域向社会提供完整的业务咨询服务和线下保障服务，咨询服务内容包含卡的所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卡的应用、刷卡问题、技术问题解答等），在官网上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查询与信息公开。
2.1.9．卡的延期业务终端运维服务：供应商根据采购人需求拓展延期业务的自助受理渠道，开发网上延期和APP延期服务，并为业务系统提供技术支持与后期保障服务。
2.1.10. 延期设备采用专用POS机，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助残卡延期服务，除保证正常运行的基本功能外，业务需求包括以下内容：
2.1.10.1养老助残卡一卡通查询功能，查询内容包括卡片有效期截止日期、一卡通电子钱包余额；
2.1.10.2养老助残卡一卡通延期功能，可将养老助残卡一卡通有效期自延期之日起顺延两个自然年，符合延期条件的即可办理延期，次数不设限；
2.1.10.3不提供养老助残卡临时卡延期功能；
2.1.10.4只为卡片信息完整且有效的养老助残卡提供延期服务。
2.2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本国产品、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及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等。
（二）具体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及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关于中小企业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执行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符合政策规定的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①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②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③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的政策调整，见第四章《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2.3 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无
2.4 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1） 需求分析解决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结合过往经验分析并指出项目实施过程中潜在的困难点、风险点，并能够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2） 业务数据运维管理方案、信息安全管理方案、卡片初始化与一卡通功能技术保障服务方案、优待政策执行情况维护组织方案、卡片延期、注销组织实施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详见本章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要求。
（3） 应急服务解决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供应商能够针对各类紧急、突发情况提供解决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应急情况。
（4） 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供应商应制定合理可行的质量保证解决方案，通过制度、辅助措施等手段，确保各项服务能保质保量完成。
（5） 保密措施解决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供应商应制定保密措施解决方案，确保项目团队对项目执行中所获知信息保密。
（6） 进度保障组织方案
功能、应用场景、目标：供应商应制定合理可行的进度保障组织方案，通过优化组织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进度控制保障等多种手段，确保项目能按期完成。
3. 履约验收方案
见《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4.保密要求
供应商对项目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数据、资料、文档等具有保密的义务，并应按照相应保密规定执行。



评标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投标人类似业绩
	10
	[bookmark: OLE_LINK79]投标人2023年1月1日至今具有的同类项目业绩，每有一个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投标人应提供合同复印件（包含合同首页、合同主要内容页、合同盖章页等关键页），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需求分析解决方案
	8
	对本项目需求理解准确，分析内容完整、透彻，针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给出相应解决方案，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需求分析及问题解决方案，得6分；提供了简单的需求分析，但分析内容有欠缺，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3
	业务数据运维管理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4
	信息安全管理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5
	卡片初始化与一卡通功能技术保障服务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6
	优待政策执行情况维护组织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7
	卡片延期、注销组织实施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8
	应急服务解决方案
	8
	提供了内容完整、详实可行的应急服务解决方案，分析了各类可能存在的突发情况并提出应对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应急服务解决方案，进行了简单分析，基本符合采购需求，得6分；应急服务解决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9
	质量保证解决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10
	保密措施解决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11
	进度保障组织方案
	8
	提供的方案内容详实，科学合理、可行，针对性强，贴合需求，完全符合项目特点及要求，得8分；提供了常规、通用的方案，部分符合要求，得6分；方案有欠缺或存在明显问题，得4分；未提供相关内容，得0分。

	12
	投标报价
	1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分值。
注：此处投标报价指经过报价修正，及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后的报价，详见第四章《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2.4、2.5及2.6。

	合计
	100
	






